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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一、目的： 

1. 為因應政府十二年國教，舉辦基礎訓練課程以結合青少年志工新秀、灌輸志願服務理念為主，

訓練期滿得發給結業證明書，並經特殊訓練後使得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 

2.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五章第十九條，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前項(志願服務)評鑑成

績優良者，予以獎勵。志願服務表現優良者，應給予獎勵，並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 

3.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9條「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應對志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一、基礎訓練。二、特殊訓練。」之規定。 

4. 期望透過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增進志工對志願服務內涵、倫理、發展趨勢以及志願服務

法有深入了解，並與志願服務參與所得之經驗結合，增進志工知性成長，提升服務品質，保

障被服務者之權益。 

二、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四、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中縣德明慈善會 

五、辦理時間：107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 09：00~16：40 

六、研習地點：台中市鹿寮社區活動中心(台中市沙鹿區鹿寮里賢義街 162 號，台中市沙鹿
區鹿鳴公園內) 

七、報到時間及地點：上午 9：00~9：15 於台中市鹿寮社區活動中心報到 

八、參加對象：優先錄取隸屬祥和小隊且有意願參與志願服務的志工；有意願參與志願服
務的國中、高中、大專學生、社會人士。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止，限 120 名額，額滿為止。 

十、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www.chinesenpo.org.tw)，只受理團體報名，每隊報名最多為

5 人，如有多餘名額再通知候補。點選「活動專區」→「志工培訓專區」→

「107.9.30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進行報名，謝謝！(報名後請務必來電確

認報名資料，以免影響您的資格) 

十一、 專案負責人：巫秘書長，專案電話：(04)2481-1717，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30-1800)，非辦公時間恕不受理。 

十二、 實施方式：邀請學者專家，針對本研習內容進行 6小時演講方式。 

(一)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小時 (二)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三)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小時    

十三、 注意事項： 

1. 受訓學員只受理團體報名，每隊報名最多為5人(1人也可報名)，如有多餘名額再通知候補。 

2. 請珍惜開放名額，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前一周來電告知取消，

讓候補名額能如期參與。 

3. 錄取名單與行前通知將於活動前三天寄發到單位聯絡人之電子信箱並於本會網站上

公告。 

4. 學員請務必完成簽到、簽退(勿代簽)手續，外出、遲到、早退逾 40 分鐘以上，
恕不發給結業證書，請學員務必遵守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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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攜帶 2 吋相片 1張(近期照為佳，背面書寫單位、姓名)，以便辦理結業證書使用。 

※敬請注意※ 

當天如果未能攜帶相片前來，於課程上完後敬請自行寄相片、工本費

至本會(台中市大里區西榮路 278 號)，需附上 100 元工本費。 

6. 為響應環保，落實愛護地球理念，本會中餐以蔬食餐提供，中餐為自助餐的
方式，請自行準備碗筷，並攜帶筆、環保杯、厚外套與會，謝謝您的合作！ 

7.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之，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情形修正之。 

十四、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國道一號 

自 中山高速公路→請下178.6KM

中港交流道(臺中|沙鹿)→請選擇

沙鹿方向出口→接 往(西)沙鹿

與臺中港方向行駛(沿臺灣大道)→

約 12 公里見左方之竹林國小和沙

鹿高工後，續往前走，見右方之

Honda 汽車右轉，100 公尺見右方之

家樂福賣場再右轉，直走後即見左

方之鹿寮國中，右轉賢義街即可抵

達鹿寮社區活動中心。 

◎自行開車--國道三號 

自 第二高速公路→請下176.1KM

沙鹿交流道(大雅|沙鹿)→請選擇

沙鹿方向出口→往 (西/右)沙鹿

臺中方向直走至光華路右轉，直走

後即見左方之鹿寮國中，右轉賢義

街即可抵達鹿寮社區活動中心。 

◎坐車 

請到臺中火車站附近巨業客運站

(從火車站出來往右邊方向建國路

行走約2分鐘)，搭乘往大甲、清水、

梧棲、通霄的班車，在竹林國小站

下車(車程約 50 分鐘)，步行 600 公尺抵達鹿寮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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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負責人 

9 月 30 日 

(星期日) 

09：00~09：15 學員報到時間 志工群 

09：15~09：20 開幕式 長官致詞 

09：20~11：20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林吉鶴教授 

亞洲大學教授&財團法人弗傳慈心

基金會創會董事長 

11：20~11：30 休息時間 

11：30~12：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巫端珍秘書長 

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巫端珍秘書長 

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4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曹正謀理事長 

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16：40 領取結業證書/賦歸 

 


